
短期用工人员因其用工时间灵活、成本低等优
势备受招工单位青睐。这类劳动者大多为外来务工
人员。然而，《工人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由于这
部分劳动者法律意识较弱，一些用人单位常打着“短
期灵活用工”等幌子，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不
为他们缴纳社保，进而侵害其劳动权益。（5月21日《工
人日报》）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结构的不
断调整，我国就业结构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导致
城镇就业人口中，灵活就业的短期工所占比重日益

增大，已成为一个数量庞大的劳动群体。然而，短期
工在这种多元化的就业形态中，却面临着无劳动合
同、无社会保险、无权益保障等“三无”现象，影响着
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短期工到底是不是用人单位的员工？这个问题，
击中了当前多元化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的“要
害”——— 他们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
关系？殊不知，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一字之差，区别
很大。如果是劳动关系，由于“强资弱劳”的天然属
性，法律会偏重于保护劳动者一方，用人单位必须为
劳动者承担安全、社保等种种责任，其工资工时等制
度，也严格受劳动法律法规约束。但如果是劳务关
系，则意味着双方是平等的民事合作关系，劳动者的
权利难以得到保障。

现实情况却是，目前短期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基
本上都是劳务关系。由于短期工大都是“三无”人员，

导致“以罚代管”现象比较普遍。一方面，就业中介机
构从短期工身上，获取了不菲的抽成；另一方面，用
人单位为追求服务质量，会通过催单、扣款等方式对
劳动者进行管理。这种管理方式，相当于把企业的经
营风险，转嫁到劳动者身上。更有甚者，在服务过程
中，发生安全责任事故时，本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赔
偿责任，也往往落到劳动者身上，而企业则得以置身
事外。

可见，“三无”短期工，凸显权益保障短板。这显
然值得有关部门反思。针对在多元化就业结构中，成
长起来的短期工劳动群体，政府应实行“包容审慎”
的监管，在鼓励创新的同时，还应出台相应的政策与
保障制度，引导企业规范用工、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不能让短期工充当检验多元化就业结构发展成果的

“小白鼠”。比如，可以因群体施策，实行分类认定管
理。对于依靠脑力劳动和特殊技能获得较高收入、更

愿意以自由职业身份存在的人群和行业，可以参照
民事合作关系予以认定；而对于主要依靠体力劳动
获取报酬、职业风险较高、平等协商能力较弱的，政
府应加强正面引导，杜绝企业借民事合作之名，行规
避劳动关系法律适用之实。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探索，在短期
工集中的行业引入工会制度，保障劳动者权益。比
如，上海正在探索开展区域性、行业性工会“两次覆
盖”，针对快递物流员、网约送餐员、家政服务员等六
大新型就业群体，以推行联合工会等方式，最大限度
地把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特别是，应扩大商业
保险的覆盖面。对于容易产生交通事故、带来社会负
面影响的行业，如外卖送餐、快递物流等，可以由平
台出面与保险公司协商，为送餐员、快递员统一购买
人身意外险、第三者责任险，以较低的保费，实现较
好的劳动保障。

5月16日，北京市委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
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若干措施》，明确每周
一为“无会日”，每年设定“无会周”，其间原则上不
召开全市性会议;在城市副中心召开的全市性会议
原则上均采用视频会议形式；到基层调查研究，看
问题调研点比例不少于50%。(5月21日《新京报》)

2019年是中央确定的“基层减负年”，自今年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
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以来，多地都实施了落实
措施，不仅是北京，一些省份都推出了“无会日”“无
会周”“无会月”等，如浙江规定每周三为省委、省政
府无会日；吉林明确每月第一周为省委、省政府

“无会周”，每周三为“无会日”；河北、宁夏规定，每
年8月一般不召开全省(区)性会议。

长期以来，不良会风在一些地方盛行，会议形
式主义遭受基层干部诟病。“大会中会小会不断”，
一些会议缺乏实际内容、充斥着大量“假大空”的
话，这增加了基层负担，浪费了可以为群众干更多
实事、更多好事的宝贵时间。遏制不良会风文风，
推出“无会日”“无会周”等，就是对会议过多过滥现
象、对会议形式主义直接“开刀”，是给基层工作减
负，目的是提升优化基层工作效能。“无会日”“无会
周”这样的举措需要更多一些，也有必要在更大范
围内推广，各地有必要予以借鉴。

马上又到毕业季了，有的学校安排学生去实
习，却把学生推进了火坑。郑州的小李向记者求助
称，他们去学校指定的地方实习，没想到，钱还没
挣到，每人却背负了三万多元的贷款。小李告诉记
者，他和同学到智游培训机构实习，培训机构的负
责人让他们下载了一个客栈APP，当大家办完所
有手续后都傻了眼，同学们发现这个APP就是贷
款的APP，每个人莫名其妙地被贷了3万多元的贷
款。

为什么学生会有这个贷？学生所在学校的一
位负责人表示，这件事学校确实不知情，智游可能

搞了些小动作，接下来学校会和智游进行沟通解
决。河南教育厅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会认真核实这
个问题，尽快给个答复。

针对此问题，有关律师表示，智游公司的这
种做法，不仅违规而且是犯罪，严重扰乱了公共
安全秩序，应当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如果学校
和培训机构明知道这种情况，还这么做，那么属
于共同犯罪，即使学校不知道这种情况，但实习
地点是学校指定的，那么学校也应承担民事和行
政责任。（文/5月23日《人民日报》客户端
漫画/张建辉）

5月22日，南京东方文理研修学院董事
长、应天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王中平和南
京市应用技术学校校长张璟，因在办学过程中
涉嫌诈骗犯罪被南京市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
留。同时，上述两人还存在严重的违规招生等
行为，导致部分学生和家长因学籍问题聚集。
（5月2３日澎湃新闻）

根据刑法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
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2019年4月下
旬，南京应用技术学校部分学生及家长因学籍
及专业变更问题与学校发生矛盾，事件在微博
发酵并引发关注。4月29日，南京市人社局官
方微博发布公告称，事件缘由为南京东方文理
研修学院以南京应用技术学校名义，采取不实
宣传、随意承诺（包括承诺护理专业大专文
凭、护士资格证、包分配等）的方式，并以
“零门槛入学”，实际招收家政服务（护工方
向）专业学生。由于无法兑现招生承诺，引发
学生及家长强烈不满，进而导致此次事件发
生。

对于对南京应用技术学校相关学生作出的
承诺无法兑现，南京东方文理研修学院、应天
职业技术学院、南京市应用技术学校相关负责
人不可能不知情，甚至可以说是“心知肚
明”，但相关学校依然进行不实宣传、虚假承
诺。同时，其进行的不实宣传与随意承诺令相

关学生遭受较大的财物损失。就此而言，三所
学校的行为属于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
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符合诈
骗罪的构成要件，南京市公安机关对三所学校
相关负责人或时任负责人以涉嫌诈骗犯罪刑
拘，理所应当。

当前大多数民办学校开展招生工作都能如
实宣传，不随意、虚假承诺，但也确有少部分
民办学校为了吸引生源、获取更大的经济利
益，进行不实宣传，随意、虚假承诺行为。这
些涉嫌诈骗行为不仅给相关学生及其家长造成
较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影响、耽误相关学生的
学业与前程，有些学校招生虚假宣传、虚假承
诺，还引发矛盾冲突，妨碍社会和谐与稳定，
危害后果不可谓不大。

南京三所学校相关负责人或时任负责人因
在办学过程中涉嫌诈骗犯罪被刑事拘留，意味
着学校招生虚假宣传、虚假承诺，并不都是可
以通过“妥善善后”“解决遗留问题”或给予
相关责任人纪律处分就可画上句号的，嫌疑人
还可能受到刑事处罚。如此大幅提高学校招生
虚假宣传、虚假承诺行为的“成本”，将能给
那些意欲在招生工作中实施虚假宣传、虚假承
诺的学校负责人以严重警示与震慑，从而有利
于减少、杜绝学校招生虚假宣传、虚假承诺行
为发生，切实维护学生利益，促进社会和谐与
稳定。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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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虚假宣传

涉嫌诈骗刑拘的警示意义
□ 魏文彪

“三无”短期工，权益不能短
□ 汪昌莲

让会海“减法”

成为效能“加法”
□ 戴先任

5月20日，网传一女子在架设摄像机取证家暴
时被男子家暴。所录视频中，该女子被一男子拳打
脚踢长达40多秒，一名幼儿始终在旁大哭。21日，鹤
山公安通报称，经审讯，犯罪嫌疑人陈某文对其故
意伤害妻子姚某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犯罪
嫌疑人陈某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5月22日中国新
闻网）

虽然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于2016年3月1
日起实行，但现实中，反对家暴依然被很多人忽
视，尤其是，一些家暴受害者也潜意识地漠视自己
的权利，忍辱负重地屈从于家暴。主要在于，很多
人尚存在这样的落后意识，即无论是施暴者还是
受害者，均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受害者羞于向他人
诉说，更少选择公权力救济。

由于家庭内部生活的封闭性、私密性，即便公
权力介入，也难以有效搜集证据，进而判定孰是孰
非，以致于“清官难断家务事”。从这方面来讲，反对
家暴不仅仅是一部法律那么简单，更非公权机关
介入就可万事大吉。这既需要持之以恒地宣传任
何家庭成员都是独立的权利主体，又要完善心理
干预、不良情绪疏导、受害者庇护、人身保护令等
配套措施。此事件中，被家暴女子敢于录像取证的
做法无疑值得肯定，说明其既有拿捏分寸的技巧，
也有追究施暴者责任的决心。

激活弱者向“家暴”

说不的勇气
□ 史洪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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